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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lass="mar10"> 2009年1月1日起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

行条例》及其实施细则（以下简称新增值税条例及新增值税

细则）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》及其实施细（

以下简称新营业税条例及新营业税细则）重新修订实施，对

混合销售行为重新进行了规范，从税法制定的原则上来说，

一项行为如果缴纳增值税就不应再缴纳营业税，但原法下却

存在着重复纳税的情形，因此，纳税人应当关注有关政策的

变化，以免增加纳税成本。 把握“混合销售”认定新标准 根

据新增值税细则第五条及新营业税细则第六条规定，一项销

售行为如果既涉及货物又涉及营业税应税劳务，为混合销售

行为。除特殊规定外，从事货物的生产、批发或者零售的企

业、企业性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，视为销售货

物，应当缴纳增值税；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混合销售行为，视

为提供营业税应税劳务，缴纳营业税。 这里需要提醒注意，

上述规定所称货物，是指有形动产，包括电力、热力、气体

在内。营业税应税劳务是指交通运输业、建筑业、金融保险

业、邮电通信业、文化体育业、娱乐业、服务业税目征收范

围的劳务。从事货物的生产、批发或者零售的企业、企业性

单位和个体工商户，包括以从事货物的生产、批发或者零售

为主，并兼营非增值税应税劳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在内。 

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增值税、营业税若干政策规定

的通知》（财税字[1994]第26号）第四条对什么是“以从事货



物的生产、批发或零售为主，并兼营非应税劳务”进行过解

释，是指纳税人的年货物销售额与非增值税应税劳务营业额

的合计数中，年货物销售额超过50%，非增值税应税劳务营

业额不到50%。但该条解释已被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公布若干废止和失效的增值税规范性文件目录的通知》（财

税[2009]17号）文件废止。而新增值税细则所规定的：“从事

货物生产或者提供应税劳务为主，是指纳税人的年货物生产

或者提供应税劳务的销售额占年应税销售额的比重在50%以

上。”是针对是否为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其中一个条件的限

定，因此，判断以从事什么行业为主已不适用上述比例的规

定。 那么新法下应该以什么为判定的标准呢？在实际工作中

，笔者认为来源：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百考试题－全国最大

教育类网站(www．Examda。com)来源：www.100test.com百考

试题－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(www．Examda。com)纳税人应参

照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新增企业所得税征管范围问题的

通知》（国税发[2008]120号）文件的规定来执行。即，“既

缴纳增值税又缴纳营业税的企业，原则上按照其税务登记时

自行申报的主营业务应缴纳的流转税税种确定征管归属；企

业税务登记时无法确定主营业务的，一般以工商登记注明的

第一项业务为准；一经确定，原则上不再调整。” 简而言之

，判定企业从事的是什么主业，应该掌握两个原则，即，如

果登记为从事货物的生产、批发或者零售为主，混合销售就

应该缴纳增值税；如果登记为以从事营业税应税劳务为主，

混合销售就应该缴纳营业税；对既缴纳增值税又缴纳营业税

的企业，如某企业即从事货物的生产同时又从事建筑业的，

以其税务登记时自行申报的主营业务应缴纳的流转税税种确



定。 混合销售行为认定遵循四采集者退散百考试题－全国最

大教育类网站(www．Examda。com)来源：www.100test.com项

原则 在实践中，无论是企业还是税务机关，容易对混合销售

行为会出现不同的理解。因此，笔者建议应从以下几个四项

原则来判定是否属于混合销售行为。 第一、根据上述原则判

定属于哪种纳税人，即主要从事的什么行业，是从事货物的

生产、批发或零售的企业，还是从事营业税应税劳务的企业

。 第二、混合销售行为仅涉及货物销售及营业税应税劳务，

而不涉及营业税销售不动产及转让无形资产，也不涉及增值

税应税劳务。 第三、强调销售货物与提供应税劳务或提拱应

税劳务与销售货物的价款是同一项行为，并且销售货物与提

拱应税劳务之间存在从属关系。例如，某企业以设备销售为

主，并为客户提供安装服务，某日销售一项设备并为客户安

装，如果没有该销售行为，就不会发生对货物的安装行为，

因此该项设备销售业务属于同一项行为，并且安装劳务与销

售货物具有从属关系，因此，对该项混合销售行为就应缴纳

增值税。但对其他从事营业税应税劳务的企业来说，如果为

了得到一项安装业务同时提供所安装的货物的，则应缴纳营

业税。 第四、注意企业的经营方式，以什么方式经营对确认

混合销售也十分重要。 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若干

征收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发[1994]122号）四、关于混合销售

征税问题规定：“根据细则第五条法规，以从事非增值税应

税劳务为主，并兼营货物销售的单位与个人，其混合销售行

为应视为销售非应税劳务，不征收增值税。但如果其设立单

独的机构经营货物销售并单独核算，该单独机构应视为从事

货物的生产、批发或零售的企业性单位，其发生的混合销售



行为应当征收增值税。”2009年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下发

一系列已失效或废止文件清单对此条并没有废止。因此，如

果一个从事设备安装为主来源：www.examda.com来源：考试

大的美女编辑们来源：www.examda.com本文来源:百考试题网

同时兼营销售设备的企业，其发生混合销售行为应征收营业

税，但如果设立单独的机构为客户提供设备并单独核算，该

单独设立的机构发生的混合销售行为应征收增值税。 《财政

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、营业税若干政策规定的通知》[

财税字[1994]第26号]第三条关于销售无线寻呼机、移动电话

征税问题规定，电信单位(电信局及电信局批准的其他从事电

信业务的单位)自己销售无线寻呼机、移动电话，并为客户提

供有关的电信劳务服务的，属于混合销售，征收营业税；对

单纯销售无线寻呼机、移动电话，不提供有关的电信劳务服

务的，征收增值税。 财税字[1994]第26号文件第四条第二项

规定：“从事运输业务的单位与个人，发生销售货物并负责

运输所售货物的混合销售行为，征收增值税。”《财政部国

家税务总局关于公布若干废止和失效的营业税规范性文件的

通知》（财税[2009]61号）文件对此条款做了失效处理。依据

新规定，意味着从事货物运输的单位与个人，发生销售货物

并负责运输所售货物的混合销售行为，自2009年1月1日起应

征收营业税。 销售货物并提供安装劳务的特殊税务处理www.

Ｅxamda.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来源：考试大来源：考试大

采集者退散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，不少企业会增加自身

服务的厚度，往往会在销售产品的同时，免费提供安装等后

续服务。对此，笔者提醒企业，注意销售货物并提供安装劳

务的特殊税务处理。 根据新增值税细则第六条及新营业税细



则第七条规定，纳税人的下列混合销售行为，应当分别核算

货物的销售额和营业税应税劳务的营业额，并根据其销售货

物的销售额计算缴纳增值税，营业税应税劳务的营业额缴纳

营业税税；未分别核算的，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货物的销

售额及应税劳务的营业额：一是销售自产货物并同时提供建

筑业劳务的行为；二是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

形。 按照上述新规定，对建筑业劳务只有同时销售自产货物

的情形需要分别缴纳营业税和增值税外，其他情况下的混合

销售行为均应缴纳营业税，并取消了自产货物的范围限定

。2009年《工程咨询概论》考前辅导2009年《项目决策分析

》复习笔记 2009年《咨询方法与实务》考试难点 2009年《项

目组织与管理》复习指导 2009年《宏观经济政策》考点提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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